
 

附件 1 

新北市 115 學年度未足齡兒童申請資賦優異提早入學鑑定申請表 
評量證號 115 此欄為 

受理學校填寫 
複選序號  此欄為 

受理單位填寫 

壹、基本資料 

照片黏貼處 
6 個月內 

脫帽半身照 

兒童姓名  性別 □ 男  □ 女 

身分證統一編號           出生日期 年   月   日 

所有法定代理人

或所有監護人均

須同意評量簽章 

（簽章） 
與兒童關係 

 

（簽章）  

聯絡電話 （宅）           （公）         （行動） 

戶籍地址 
□□□□□  新北市                   區                     路（街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段        巷        弄       號       樓之 

結果通知單 
寄送地址 

□同戶籍地址           （※鑑定結果通知單收件人為兒童姓名，請填寫便於收件地址） 

□另寄：□□□□□         市（縣）         區（鄉鎮市） 

           路（街）        段        巷        弄       號       樓之 

就讀教保服務機構名稱  
就讀教保服
務機構聯絡

電話 
 

教保服務機構 
評量者 

（簽章） 已指導
該兒童      年 

貳、評量證（由初選受理申請學校承辦人撕下交還，切勿先行撕下） 
 

新北市 115 學年度 

未足齡兒童申請資賦優異提早入學鑑定 

評量證 

 
 
 
 
 
 

 
評量證號：           
姓  名：           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
複選序號：           

注意事項 
1. 請兒童攜帶鉛筆及橡皮擦，著輕便褲裝。 
2. 請遵守評量人員臨場規定之事項。 
3. 請妥為保管評量證，以備參加初、複選評量時查驗。 

鑑定程序檢核 
程序及日期 檢核人員簽章 
初選申請 

2 月 23 日（一） 
2 月 24 日（二） 

09:00-16:00 （收費經手人簽章） 
初選評量 

3 月 7 日（六） 
9:00-10:30 

 

複選申請 
3 月 23 日（一） 

09:00-16:00 （收費經手人簽章） 
複選評量 

3 月 28 日（六） 
 

 初選評量 
評量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 
報到時間：9：00-9：20（9：20 入場） 
評量時間：9：30（9：30 後不得入場） 

 複選評量 
評量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
報到時間：              
評量時間：              

照片黏貼處 

6 個月內 

脫帽半身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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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初選評量申請檢附資料（請申請人逐項依序準備，並交由初選受理申請學校承辦人員逐項勾選、審核） 
 □1. 申請表（貼妥最近 6 個月半身正面脫帽相片 1 式 2 張） 
 □2. 戶口名簿/戶籍謄本正本及影本 1 份（正本驗畢歸還，影本留存） 

 □3. 初選評量申請費 800 元整 （□免繳） 

 □4. 學前兒童提早入學能力檢核表一份 20 元整 

 □5. 特殊評量服務申請表（無則免附） 

□6. 填寫評量證號 

□7. 填寫初選評量地點 

□8. 評量證初選申請檢核處核章 

□9. 交還家長或監護人評量證 

□10.學前兒童提早入學能力檢核表一份 

 
 
肆、初選評量報到檢附資料（請申請人逐項依序準備，並交由初選受理申請學校承辦人員逐項勾選、審核） 
 □1. 家長版「學前兒童提早入學能力檢核表」 

 □2a.教師版「學前兒童提早入學能力檢核表」、「給幼兒園教師的一封信」（回函信封由教師彌封並於封口處簽名） 

 □2b.未就讀教保服務機構者，家長須繳交「未就讀機構切結書」 

 
 
伍、複選評量申請檢附資料（請申請人等候初選結果通知再行準備，並由複選受理申請單位人員逐項審核） 
□1. 評量證正本 

□2. 初選評量結果通知單 

□3. 複選評量申請費用 1,500 元（□免繳） 

□4. 填寫複選序號 

□5. 填寫複選評量地點及時間 

□6. 評量證複選申請檢核處核章 

□7. 交還家長或監護人評量證 

  

申請表第二頁 




